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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清愿紀念慈母文教公益基金會 

康是美藥學系人才培育獎學金申請辦法 

一、 主旨：「財團法人高清愿紀念慈母文教公益基金會」，為鼓勵優秀在學

藥學系學生及提供適當就業機會，畢業後至統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康是美)任職及接受訓練，成為專業藥事人才服務社會，而設

立「康是美藥學系人才培育獎學金」（以下簡稱獎學金）。 

二、 獎勵名額：提供公、私立大學通過藥師第一階段國考之藥學系在學學生

(非延畢生、在職進修班學生)，113年核定錄取名額20名。 

三、 申請資格： 

(一) 前一學年(上、下兩學期)總平均成績需達75分或B(含)以上及操行達

80分(含)以上，申請時須具備學籍者(非延畢生、在職進修班學生)。 

(二) 通過藥師第一階段國考。  

四、 申請方式： 

(一) 公告受理申請至113年5月10日為止(以郵戳為憑)。 

(二) 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須向就讀之藥學系提交申請資料，經學系用

印後以掛號郵寄至康是美人力資源部辦理申請（即「114 台北市內

湖區內湖路一段120巷15弄25號4樓，康是美 人力資源部 收」）。 

(三) 經書面審查通過之申請者須再進行面試流程，並由康是美核定通知

錄，錄取者完成簽訂「康是美藥學系學生就業服務合約書」（下稱

「服務合約」）等程序後，第一階段獎學金將匯入錄取者之存摺帳

戶。待錄取者至康是美就職報到後，將依履約階段提供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獎學金。獎學金給付當年度，須依法申報所得稅。 

(四) 金額： 

階段 獎勵金額 

第一階段：在學期間一階國考及格及通過面試簽約 新台幣 2 萬元 

第二階段：畢業當年度藥師高考及格 1 個月內報到、 

          且服務第 1 年期滿 

新台幣 4 萬元 

第三階段：取得 2 年調劑資格並簽約擔任負責藥師 新台幣 6 萬元 

(五) 繳交資料： 

1.申請書。 

2.前一學年(含上、下兩學期)成績證明。 

3.藥師第一階段國考及格證明。 

4.教師推薦信。 

5.自傳及有利於審查之資料。 



2 
 

五、 若經通知審核通過後兩週內未完成服務合約簽立者，視同自動放棄本獎

學金資格。 

六、 如因服役或其他重大因素(不含升學)，畢業當年度無法參加藥師第二階段

國考者，須於畢業前一個月前向康是美人力資源部提出申請，始得辦理

展延至取得下一梯次藥師高考資格一個月內報到。 

七、 如因服役或其他重大因素(不含升學)，無法於畢業當年度藥師高考及格一

個月內報到，須延後報到者，須於應報到日前一個月向康是美人力資源

部提出申請，始得依雙方協調日期辦理延後報到，辦理延後報到次數以

一次為限且不得超過一年。 

八、 其餘未報到或展延後未報到情況，視同終止服務合約，並放棄第二、三

階段獎學金之申請資格，惟已領取獎學金則無須退回。 

九、 報到後任職須採連續服務方式(除因兵役徵召或其他特殊情況)，經康是

美同意辦理展延之期間，不得無故要求分段完成。於報到任職後，因故

未能繼續履行服務合約，除須依簽立之勞動契約書辦理，視同終止服務

合約，並放棄獎學金餘額申請資格，惟已領取獎學金則無須退回。 

十、 合約期間未能勝任職務者而自請離職、非自願性離職(含遭康是美解僱處

分)者，視同合約終止，並放棄獎學金餘額申請資格，惟已領取獎學金則

無須退回。 

十一、 如有其他相關疑問，請電洽康是美人力資源部 02-2799-0560分機5602

張文蘭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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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清愿紀念慈母文教公益基金會 

康是美藥學系學生獎學金申請書 

基本資料 

學校  年級/班別             年級/ 班別         

申請人   
出生年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手機號碼   Email 信箱   

銀行帳戶 
銀行代號 分行代號 銀行帳號 (位數不足 14 位者，請從左邊填起，不須補 0) 

                      

資格審查 

學業成績 

(上、下學期平均) 

操行成績 

(上、下學期平均) 

全科目皆 

及格 

曾參加康是

美實習 

通過藥師 

一階國考 

該年度未受領公
費或其他獎學金 

檢附資料 
(請勾選) 

      分       分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成績證明 

 □教授推薦信 

 □自傳 

 □其他： 

學生證黏貼處(正反面) 

 

審核結果 (系辦公室填寫) 

□推薦  □不推薦  推薦老師簽名  

 

➢ 本人已詳閱「康是美藥學系人才培育獎學金辦法」，並據實填寫個人資料。本人同意財團法人高清愿紀
念慈母文教公益基金會(下稱基金會)及統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康是美)對資料內容進行查
核及人力資料庫使用，若有虛偽造假之情事，本人願接受取消或終止申請資格、錄取資格等相關權
利。若經查不實，應賠償因其行為所造成基金會或康是美之損害及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 僅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告知下列事項，請申請人於填寫申請資料前務必詳閱： 
一、基金會與康是美蒐集下列資料僅作為康是美藥學系人才培育獎學金審查暨發放與康是美面試、任

職就業之用，對於內容所揭之個人資料不會作為其他用途。 
二、錄取者申請資料自受理截止日起滿五年銷毀；若未經康是美錄取，所提供個人資料將於 6個月內

由康是美銷毀。 
本人已閱讀且同意，簽名：                

正面 

(請浮貼) 

反面 

(請浮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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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證影本黏貼處(正反面) 

 

存摺影本黏貼處 

 

正面 

(請浮貼) 

反面 

(請浮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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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金會與康是美蒐集下列資料僅作為康是美藥學系人才培育獎學金審查暨發放與康是美面
試、任職就業之用，對於本領據僅作為錄取者，提供基金會核帳發放獎金證明用。 

二、 本收據請先填寫並簽名蓋章，如有錄取可節省寄送時間，未錄取者領據將由康是美統一與您
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於 6個月內一併銷毀，不作其他任何用途。 

領   據 
 
茲收到 財團法人高清愿紀念慈母文教公益基金會 第 

    年度康是美藥學系學生獎學金新台幣      元整。 

  此據 

    領款人姓名：                    蓋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印 

NO :  


